
 

    

香港殘疾人士週年射箭錦標賽 2014 

比賽賽制 
 

A) 個人賽 
1. 反曲弓 

1.1 新秀組 (25 米及 18 米) 

1.2 初級組 (40 米及 30 米) 

1.3 中級組及高級組 (雙輪 70 米) 
 

2. 複合弓 

2.1 初級組 (40 米及 30 米) 

2.2 中級組及高級組 (雙輪 50 米) 
 

3. 賽事將由義務工作人員協助登錄分數及拔箭。 
 

 

B) 團體淘汰賽 
1. 反曲弓團體淘汰賽 (雙輪 70 米) 及 複合弓團體淘汰賽 (雙輪 50 米) 

 

 

C) 注意事項 
1. 團體賽參賽者報到後，將有義工協助搬運器材、登錄分數及拔箭。 

2. 比賽開始前設 45 分鐘原靶(正式賽道)練習時間。 

3. 參賽者請於發射線上依照排位編號 A B C 由左至右排列。如同靶其他射手同意，參賽者可

互相調換位置，並通知裁判。 

4. 參賽隊伍於完成每個距離賽事後，在計分紙簽名確認分數。 
 

 

D) 參賽者衣著 
1. 請穿著運動衫、運動褲或西褲。 

2. 隊際賽同隊的參賽者，必須穿著相同運動衫。 

3. 參賽者報到時，會按排位獲發號碼布一枚。號碼布必須懸掛於參賽者箭袋上。參賽者必須



 

夾好號碼布才可作器材檢查；如發現號碼布位置不正確，裁判可要求參賽者更正。賽事完

結後，參賽者須把號碼布交回報到處。 
 

 

E) 參賽者裝備 
1. 初級組、中級組及高級組參賽者可使用 FITA 射箭標準所指定之射箭裝備。所有比賽用的箭，

必須在箭杆上劃上個人姓名或縮寫及不同編號。而每組比賽所用的箭，其箭杆、箭尾及箭

羽的顏色亦必須相同。 

2. 新秀組參賽者只限選用下列裝備：弓、箭、唇鈕、弓弦、箭托、無彈性的箭側墊、響片、

護弓繩、護指、護臂、護胸；其他射箭器材未經許可不得使用。瞄準器可置於弓之正面，

後面或側面，但準星與弓把位(PIVOT POINT) 垂直點之水平距離不可超過十二厘米。 

3. 參賽者必須確保所用之器材符合規定，裁判員可選擇於賽前進行器材檢查或於比賽中途抽

查。裁判員有權於賽事進行中，對有懷疑之器材再進行檢查。  

4. 凡運動員之比賽器材有違規情況，裁判員可暫停其比賽直至更改至符合規定為止。裁判長

有權終止任何以不誠實手法、嚴重或蓄意違規運動員之比賽，並取消其當天比賽之成績。 
 

 

F) 比賽靶面 
1. 全部比賽使用 FITA 標準靶面，相關靶紙資料如下。 

 項目 組別 距離 靶紙 

個人賽 反曲弓 中級及高級組 70 米 122 厘米五色十環靶紙 

初級組 40/30 米 80 厘米內六環靶紙 

新秀組 25/18 米 80 厘米內六環靶紙 

複合弓 中級及高級組 50 米 80 厘米內六環靶紙 

初級組 40/30 米 80 厘米內六環靶紙 

團體淘汰賽 反曲弓  70 米 122 厘米五色十環靶紙 

複合弓  50 米 80 厘米內六環靶紙 

2. 靶紙將以品字型式排列(A 位運動員射下排左靶面；B 位運動員射上排靶面; C 位運動員射下

排右靶面) 

3. 團體邀請賽成績以三名隊員得分總和計算。 
 



 

G) 投訴及終止賽事 
1. 有關賽事的任何投訴及終止賽事決定將交由場地小組負責。場地小組由當日發令長 (DOS)、

裁判長及本會職員組成。 

2. 如因天氣影響或安全理由需暫停或終止賽事則由裁判長會同裁判團決定。 

 

 

(最後更新：2014 年 11 月 25 日) 
 


